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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医生直播是否侵犯患者隐私权
律师：直播诊疗过程应征求医院和患者的同意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随着互

联网医疗和社交平台的发展， 越来

越多的医生选择通过直播方式进行

医疗科普， 但其中存在的风险隐患

却鲜有人注意。

最新修订的 《医师法》 将于明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新法对医生

在网络自媒体上的行为作出了明确

要求和限制。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

认为， 医生通过网络直播科普医学

健康知识应得到支持和提倡， 但前

提是必须符合医生执业规范的要

求， 对于科普与在线问诊应区别对

待。

医生直播方兴未艾

如今随着互联网医疗和社交平

台的发展， 加上疫情影响， 通过直

播方式进行医疗科普的医生越来越

多， 他们在短视频领域积极打造属

于自己的私域流量。

根据新榜研究院发布的 《2020

短视频平台医生 KOL 生态分析报

告》， 2020 年第一季度， 抖音平台

个人医生类 KOL 账号有 941 个 ，

活跃账号 739 个， 发布总视频条数

3.2 万余条， 相当于每个账号季度

更新视频 45 条。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 ， 记

者在某在线平台直播义诊大厅对一

周的直播进行了统计 ： 共进行了

170 场直播， 涉及儿科、 妇产科 、

中医科、 内科、 皮肤科等各个细分

领域。 从播放量来看， 排在前两位

的是内科和儿科。

记者在多个平台采访多名直播

医生发现， 直播打赏、 付费咨询是

他们的主要变现手段。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北

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认

为， 在 “看病难” 现象尚未得到根

本改变的大背景下， 更多医生上网

直播、 在线问诊， 是一件多赢的好

事： 对患者来说， 可以得到专业人

士的专业意见； 对医生来说， 可以

科普医学健康知识实现自身价值，

有的医生还可以额外得到一笔收

益； 对医院来说， 以新的渠道搭建

新的医学咨询、 专业服务模式， 可

以腾出精力更专注于诊疗。

不过 ， 随着触网医生人数增

多， 在商业化驱动之下， 一些事情

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患者入镜、 诊

室直播甚至直播带货等挑战职业伦

理和法律边界的直播行为不时出

现， 一些医生直播逐渐偏离了最初

的轨道。

直播诊疗应征求同意

在北京某医院的诊室， 患者刘

颖 （化名） 前来就诊。 坐好后， 她

发现医生一边问诊， 一边对着手机

讲解。 原来， 这位医生在给她就诊

时也在做直播， 这让刘颖感觉很不

舒服。

对此， 北京宣言律师事务所律

师杜秀军分析认为， 医生在诊室边

问诊边直播， 首先可能侵犯患者或

其他无心进入镜头的人员的隐私权

或个人信息权益； 其次可能在诊疗

过程中分心而造成医疗事故， 需要

承担过错诊疗的赔偿责任。

“如果医生要在诊室边问诊边

直播 ， 最好经过所在医疗机构同

意， 向需要入镜的患者和其他人员

明确告知， 并经患者和其他人员同

意。 直播过程由诊疗医生之外的专

人负责 ， 医生本人应专注诊疗过

程。” 杜秀军说。

记者观看了多个诊疗直播发

现， 很多医生在直播时没有将镜头

对着患者脸部， 或者对患者头像打

了马赛克， 但保留了患者原声。

在杜秀军看来， 即使患者的脸

没有入镜， 也需要经过患者同意，

因为他人可能通过病情信息和其他

信息确定患者， 这种情况仍然可能

侵犯患者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益。

邓利强也认为， 《医师法》 明确

规定了病人的隐私权， 不仅不能直接

透露， 间接的或者有可能透露的形式

都不是妥当的。

重在科普而非盈利

布和认为， 宣传推广与岗位相适

应的健康科普知识， 对患者及公众进

行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 是作为医师

执业的应有之义， 故而法律并不禁止

医生在网络直播或网络平台中科普医

疗健康知识。 但对于以某医院医师身

份线上诊疗、 问诊， 获取较高关注率

及高报酬， 因诊疗行为关涉公众的人

身安全， 法律对此进行了诸多限制。

“执业医师作为注册在医疗卫生

机构中的专业医师， 应严格在执业机

构中执业。 因此， ‘网红医生’ 在网

络平台中科普健康医疗知识， 并不被

法律所禁止， 产生的报酬应作为其业

余收入， 但如果是以注册医师名义在

网络中开展诊疗活动而获得利益， 应

当被法律所限制。” 布和说。

正因为如此 ， 受访专家一致认

为， 医生直播的主流内容应是医学科

普。

“医生通过直播科普医学健康知

识， 既是医生的义务， 也是其对健康

事业的贡献， 本应得到支持和提倡，

但前提是应符合医生执业规范的要

求。” 邓利强提醒， 医生在直播时一

定要分清楚科普和在线问诊的区别。

（文丽娟）

律师提醒：拍路人视频小心侵权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北京市

民沈小姐近日向记者讲述了她的经

历： “毫无防备在路上走着， 对方

突然抢过我手里的奶茶喝了一口，

我整个人都吓蒙了”。 抢走她手中

奶茶的是一名短视频平台主播， 这

么做只为了在直播中追求画面效果

和感官刺激， 达到 “涨粉” 目的。

此前， 浙江绍兴的史先生过马

路时被网红偷拍， 莫名成为 “网恋

奔现” 故事的男主角， 这一事件曾

引发广泛关注。

随着短视频的风靡 ， 像沈小

姐、 史先生这样 “被入镜” “被编

排” 甚至 “被诬蔑” 的情况并不鲜

见。 一些主播为了吸粉引流， 将镜

头对准路人， 甚至利用大众猎奇心

理 ， 偷拍他人隐私作为卖点 。 在

“人人皆主播” 的当下， 对路人端

起镜头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美女， 你长得好像我初恋，

可以加个微信吗？” 在某知名短视

频平台， 记者以 “路人” 为关键词

进行检索， 发现大量内容与 “街头

搭讪” 有关。 此类视频通常取景于

繁华商圈或景点， 主播伺机搭讪年

轻女性， 编造话术索要联系方式，

或是提出肢体接触等过分要求。

很多视频还被作为 “教学资

料”， 为 “搭讪课程” 引流。 在一

个名为 “搭讪研习社” 的账号下，

男主播每次搭讪后都会进行复盘，

分析女孩的表情、 心态， 对其外貌

衣着评头论足。 最后话锋一转， 开

始推销价值 599 元的 “遇见爱” 搭

讪技巧培训班。

除了街头搭讪， 一些短视频打

着 “正能量街拍 ” “真实反应测

试” 等旗号， 也将镜头对准毫不知

情的路人。 常见的套路是， 假装自

己需要帮助， 测试行人是否愿意伸

出援手， 或是在路边放置钱包、 垃

圾等道具 ， 暗中拍摄察觉者的反

应， 再做出道德评判。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介绍， 如果偷拍、 跟拍路人， 未

经授权使用路人肖像， 不论是否以

营利为目的， 都构成肖像权侵权。

“一些视频场景披露了路人在

特定场合的特定活动， 将他人隐私

公之于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

春举例称，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

一起案件中， 一个小女孩被父母绑

在树上教育， 围观者拍摄视频后上

传至微博， 其本意是批评家长的行

为， 但这种偷拍和扩散性传播， 被

认定为侵犯女孩的隐私权。

一些案件中， “镜头侵犯” 之

后， “键盘伤害” 接踵而来。 “一

些自媒体精心设计桥段， 捏造、 歪

曲事实博取关注， 泼向路人的 ‘脏

水’ 严重影响其社会评价， 是对其

名誉权的侵害。” 刘晓春说。

记者发现， 一些短视频平台对

偷拍视频并上传的行为规制并不严

格 ， 甚至利用大数据进行重点推

送， 只有接到投诉才做出应对。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平台

守土有责。” 赵占领说， 当偷拍视

频被发现时， 往往已经对当事人造

成了较大伤害。 所以， 平台要尽到

“合理注意义务”， 除了事后处理， 还

应不断完善内容审核体系。 同时， 构

建简明高效的投诉反馈机制， 及时下

架侵权视频， 并通过封禁、 限制准入

等方式惩戒偷拍账号。

刘晓春表示， 对于短视频偷拍行

为， 公众需提高警惕， 当场发现要当

场说 “不”。 假如视频已被公开传播，

可联系平台维权， 倘若处理结果不满

意， 或是视频影响恶劣、 侵权严重，

可进一步提起民事诉讼。

赵占领提示， 短视频发布者要守

好法律底线， 提前告知拍摄内容、 目

的， 并取得路人明确同意。 在公共场

合取景时， 如不可避免拍到路人， 要

对其个人特征进行虚化处理， 确保不

暴露个人隐私。

（陈曦）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11

月 29 日火流星划过天空事件 ，

引来了陨石淘宝热。 记者 12 月

8 日从河南驻马店泌阳宣传部门

获悉， 连日来有上千人抵达泌阳

马谷田镇附近寻找陨石， 但相关

专家认为， 靠陨石 “致富” 不靠

谱， 盲目搜索难成功。

火流星引来淘宝者

11 月 29 日凌晨 2 时左右 ，

河南驻马店、 漯河、 南阳、 周口

等多地有市民反映称不明物体划

过天空， 移动速度飞快， 其间还

伴随着巨大声响。 这一事件， 被

大家判断为火流星坠落事件。

一时间， 一个没有人能够说

清楚的火流星坠落， 引发一波陨

石寻宝热。 河南当地多家媒体，

通过直播形式， 介绍当地的陨石

搜索实况 。 不少人在山林 、 农

田、 空地等四处搜索， 甚至有人

借助金属探测仪尝试寻找。

泌阳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

先生告诉记者， 火流星划过夜空

事件确实被很多人看到， 但是国

内并无任何机构证实确凿的坠落

地是在河南泌阳。 几天来， 有上

千人来到泌阳。 “陨石淘宝事件

为当地带来了交通和森林防火压

力。” 张先生介绍， 马谷田镇附

近山林较多， 道路狭窄， 容易堵

车， 所以交管部门不得不增派警

力疏导交通。 另外， 为防范森林

火灾， 当地也提醒上山寻找陨石

的人， 不要携带火种。

自发寻找成功概率小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徐伟彪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陨石”

在掉到地上之前， 在经过大气层

时， 会与大气发生剧烈摩擦， 外

面呈现一团火光， 所以被称为火

流星。 在进入大气层以后， “火

流星” 很有可能发生空爆， 分解

成更小的个体。 因其在穿越大气

层时不断被大气摩擦燃烧， 偏小

的个体最终很有可能燃烧殆尽，

最后可能没有东西掉在地上。

如果 “火流星” 没有完全磨

损 ， 掉在地上 ， 就成了所谓的

“陨石”。 但即便掉在地上， 其价

值也有待评估。

记者还采访了中国观赏石协

会陨石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天心

星陨石收藏馆馆长赵宇贤 ， 他认

为 ， 普通人自发寻找目击降落陨

石， 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至于陨石究竟算不算 “宝贝”，

值不值得这么多普通人进山 “寻

宝”？ 赵宇贤认为， “会比普通一

块石头的价格要高， 但是陨石的价

格不是某个人能确定的。”

所有权可能归国家

如果在野外成功找到陨石， 是

不是能够归属发现者所有？ 北京骅

之韬律师事务所董晶晶律师介绍

说， 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关于陨石所

有权归属的直接规定， 但结合相关

法律、 法规及部门规章， 可以确定

“具有重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

陨石” 所有权应归国家。

首先， 依据 《地质遗迹保护管

理规定》 （以下简称 《管理规定》）

第七条第三项之可知， “具有重大

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陨石” 属于

地质遗迹， 应当予以保护。 同时，

该 《管理规定 》 第四条还规定 ：

“被保护的地质遗迹是国家的宝贵

财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

挖掘 、 买卖或以其他形式转让 。”

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时， 可参照

适用该部门规章的规定， 确定 “具

有重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陨

石” 的所有权应归国家。

其次， 我国 《宪法》 第九条规

定： “矿藏、 水流、 森林、 山岭、

草原、 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 都

属于国家所有， 即全民所有； 由法

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

岭、 草原、 荒地、 滩涂除外。” 该

条法律规定列举的属于国家所有的

自然资源均为重要的且价值巨大的

自然资源。 此外， 该条法律规定中

对于 “自然资源” 的列举采取了不

完全列举， 并未严格限定 “归属于

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 的外延， 那

么对于稀有、 独特且具有重大科学

研究和观赏价值的陨石， 可归属到

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范畴， 这也有

利于推动国家对于宇宙空间的探

索， 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董晶晶提醒 ， 对于网上

“卖陨石暴富” 的消息还应理智对

待， 因为寻找陨石的过程中往往要

深入险地， 甚至带来性命之忧， 追

求财富应抱有理性、 安全的态度。

（董振杰 刘畅 刘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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